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雨城区人民检察院
开展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相关工作
为切实抓好雨城区中心城区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的工作，加强生态环境保护，防止环境污染，保障我区空气环境质量，为建设蓝天、碧水、净土的美丽雨城提供一份坚强的保障。
近日，我院开展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宣传及安全检查工作：一是制定雨城区中心城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方案，进行明确的职责分工，切实把方案落到实处，形成“全院领导、分类管理、部门联动、全体参与”的工作格局；二是在办公区域的LED显示屏上循环播放禁放区域和场所，在宣传栏张贴公告，形成文明过节的氛围，同时组织全院干警签订在雨城区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承诺书，让安全环保观念深入人心；三是在单位办公区域及职工宿舍区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，全院协调配合，积极查找存在隐患的地点，做到及时有效消灭安全隐患，安全开心迎新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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